
[bookmark: _GoBack]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禁止开垦
陡坡地划定范围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内蒙古自治区水土保持条例》规定和要求，依据水利部《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》，划定和林格尔县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63972.10 公顷，涉及盛乐镇、大红城乡、黑老夭乡、城关镇、羊群沟乡、盛乐经济园区、新店子镇，共7个乡镇（园区），具体面积见下表，划定范围见附图。
	和林格尔县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表

	序号
	乡镇名称
	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（公顷）

	1
	盛乐镇
	5367.27 

	2
	大红城乡
	4005.94 

	3
	黑老夭乡
	8121.57 

	4
	城关镇
	15688.98 

	5
	羊群沟乡
	10146.09 

	6
	盛乐经济园区
	1030.62 

	7
	新店子镇
	19611.63 

	合计
	63972.10 



